
優化兒少三級服務體系政策

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
張秀鴛 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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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

前言-兒童權利公約與社安網

現況與問題分析

策進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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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-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

 國家應確保兒少之權利(§3、4)：

國家應採取立法、行政等措施，來

實現兒少的各項權利，確保其福祉

與受到必要之保護與照顧

 家庭是最適切的成長環境，國家須

支持家長(§9、18)：父母對兒少之

養育及發展負擔主要責任，但國家

應提供適切的協助來支持父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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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-社安網的緣起

家庭問題需求
多重且交互影
響，
需要跨體系多
專業一起協助



三 大 目 標

四 項 策 略

策略一、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整合社會救助與福利服務

策略二、整合保護性服務與高風險家庭服務

策略三、整合加害人合併精神疾病與自殺防治服務

策略四、整合跨部會服務體系

以家庭為中心

以社區為基礎

家庭社區為基石
前端預防更落實

簡化受理窗口
提升流程效率

整合服務體系

綿密安全網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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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-社安網的政策目標與內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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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推動社安網計畫
110年賡續推動第二期計畫



布建156處社會福利
服務中心

每年約服務10萬個家庭，
提供社區中有需要的家庭
近便的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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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-社安網投注大量經費與資源
-布建社福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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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期計畫實際進用數
(107年-109年)

第二期計畫規劃進用數
(110年-114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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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部門增加

2,024名

公部門增加

5,357名

廣納社工人員、心理師、護理師、職能治療師等多元專業人員共同合作

前言-社安網投注大量經費與資源
-增補人力



68億7,826萬8,000元

第一期計畫 第二期計畫

407億1,858萬9,000元

70%

70%
40%

40%

338億

8

前言-社安網投注大量經費與資源
-挹注服務資源經費

從第一期到第二期計畫，增加338億補助經費，
除增加人事費外，也挹注所需的服務資源



前言-社安網計畫-翻轉三級預防的架構

三級預防

次級預防

初級預防

三級預防

次級預防

初級預防

等到事件發生才介入，人
力、經費布建偏重三級

強化及早介入，提供家庭支持性
服務，人力、經費資源布建往
一、二級預防移動比例超過7成

往前延
伸，
布建預防
性資源

及早家庭支
持，避免落
入三級體系5成

5成

3成

7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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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 現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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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安網事件通報統計

整體件次 脆弱家庭通報件次

兒少保護通報件次 成人保護通報件次

• 社安網計畫施行後，加強

初級預防宣導下，民眾敏

感度與求助意識提升，通

報案件次明顯增加，111

年整體通報案件次較108

年約成長16%；其中，成

保通報成長20%最多，其

次為脆弱家庭通報成長

13%、兒少保護通報成長

12%

現況與問題分析
-通報數逐年上升，顯示網絡通報與民眾求助意識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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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況與問題分析
-集中受理通報派案後，跨體系缺乏互轉及協力共識無法即時接

住民眾的需求

集中篩派案窗口受理通報並進行初篩

網路(關懷e起
來)通報

113、1957等
專線通報

向社福中心諮
詢求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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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長期
服務

13% 0.5%

轉脆
弱案

短期及
未服務

36%

轉保
護案

0.04%

中長期
服務

6%

短期及
未服務

14%

15%1年內再
通報保護

3%1年內再
通報脆家

脆弱家庭(21%)諮詢、轉介或
未下派(30%)

派兒少保護(49%)

N=104,322



問題分析與反思

兒少通報案件除明顯需保護

介入外，優先由社福中心介

入提供支持服務，以符合社

安網以預防為目標之精神

• 現行「兒保：脆家：不派

案」的派案比例為5:2:3，

比例失衡，造成過多案件

流入三級預防體系，保護

社工人力大量用於評估，

影響其對高危機家庭的深

化服務

服務體系界限需彈性

與流動，讓個案獲得

適切服務

• 派至兒少保護、脆弱家庭

案件各自有開案門檻，但

兒少保護/脆弱家庭未服

務案件每年有18%再通報，

顯示是類家庭有服務需求；

另脆弱家庭開案案件一年

內也有0.7%再通報保護，

是否可能讓案件有互轉與

流動的空間，讓兒少及家

庭獲得適切服務

反思-一線工作者思

維觀念需要改變，

促進合作意識

• 政府所服務的兒少

與家庭，其問題隨

著處境而改變，面

對多元、快速變化

的案件，工作者需

要具備新思維，回

到個案的需要，與

不同的體系合作協
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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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新兒少事件分級分類處理與服務輸
送機制的對策

再造兒少通報分流與個案移轉機制

擴大布建社區在地服務資源

促進實務工作者合作共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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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-再造兒少通報分流與個案
移轉機制(1/2)

兒少事件通報

初篩評估

通報資訊 系統勾稽風險因子

轉介他機
關服務

社福中心 家防中心

定期評估

革新目標

 充分回應被通

報兒少與家庭

的需要

 落實「一主責

多協力」精

神，引入跨體

系他機構資源

協助案家

結
案

危機升高、新
事件發生，邀
請兒保協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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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估
階
段

介
入
計
畫
階
段

家訪評估

短期
服務

中長期
服務

轉保
護案

家訪評估

中長期
服務

短期
服務

轉脆
弱案

持續
服務

定期評估

結
案

危機解決但有
家庭支持需
求，轉脆家

持續
服務



策進作為-再造兒少通報分流與個案
移轉機制(2/2)

納入兒少事件主責個管
移轉平台會議討論

進行個管
移轉/協力

由原主責
繼續服務

具體措施1-簡化兒少分流輔助指引

不當對
待類型

勾稽風
險因子

保護服務福利服務

具體措施2-建立兒少個管移轉平台

有個管移轉或協力需求時

經雙方督導討論

有共識，進
行移轉/協力

無共識

目標與緣起：
 初篩派案皆電訪，無法掌握實際

情形，過多層的評估無太大意義
 讓案件能夠快速下派服務體系，

讓社工人員實地家訪了解情形
 引入大數據研究結果，讓派案有

實證基礎

轉介其他
服務體系

目標與緣起：
 兒少家庭案件的風險處於變動的狀

態，需要互相協力合作，甚至進行
個管移轉

 部分案件未能取得合作共識時，需
要共同主管出面決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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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
移轉：個案主責完全交由另
一方
協力：個案主責不變，但邀
請他方進來訪視、協助與共
案合作



策進作為-擴大布建社區在地服務資源
(1/3)

社區在地資源的布建與培力-1

社福系統

教育系統

社區系統

衛生系統

就業服務站

醫療院所

學校

各福利

中心

民政系統

鄰里長

警政人員

警政系統

社福中心

衛生所

就業系統

社區協會

長照巷弄站

社區據點
民間團體

脆弱家庭

脆弱家庭

家庭經濟

陷困

家庭遭逢變

故致功能受

損

家庭關係衝

突或疏離

兒少發展不

利處境

家庭成員身

障或傷病、

失能，

個人生活適

應困難

經濟

照顧

關係

發展

健康

社會
支持

持續布建社會福利服務中心

•工作目標：提升社會福利服務中心服務量能。

• 工作項目：全國共布建156處社福中心，補助進用1,572

名社工人力(含社工督導204名)提供一般家庭

及脆弱家庭服務。

發展跨網絡多元服務，回應家庭脆弱風險需求

• 服務目標：協助家庭功能提升、降低脆弱風險，支持家庭健全與

自立成長。

• 服務項目：社福中心主責脆弱家庭評估與服務，依家庭脆弱性、

家庭功能及需求評估，提出整合性服務計畫，媒合跨

網絡資源提供家庭經濟、照顧、關係、發展、健康及

社會支持等多面向服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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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-擴大布建社區在地服務資源
(2/3)

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(守護家庭小衛星)

• 服務目標：強化家庭陪伴支持資源、協助家庭發揮照顧功能

；建構以家庭為中心、社區為基礎的整合性支持

服務體系。

• 服務項目：課後臨托與照顧、社區家庭關懷、兒少生活輔導

等社區預防性服務方案。

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

• 服務目標：透過公私協力服務方式，提供脆弱家庭各類家庭支

持服務，促進家庭功能發揮，並培植民間團體或

社區組織持續發展支持服務。

• 服務項目：家庭關懷、兒童臨托及喘息、到宅家務指導、婚姻

與家庭協談、少年輔導、家庭支持團體及活動、社

區資源培力等。

育兒指導服務方案

• 服務目標：預防兒童不當照顧、提升家庭親職知能及技巧、提

供兒童照顧支持服務。

•服務項目：到宅育兒指導、提升家長知能方案等。

發展遲緩兒童社區療育服務業務

• 服務目標：擴大推動社區療育服務，使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

庭就近在社區獲得所需服務。

• 服務項目：兒童療育服務、家庭支持服務、社區預防服務及

社區培力服務。

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

• 服務目標：協助有意離婚、離婚中、已離婚或分居中之父母妥適處理親密關係離合

與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爭議，合作共親職教養子女。

• 服務項目：家事商談、心理諮商或治療、陪同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、諮詢輔導、親

職教育課程(團體)等。

社區在地資源的布建與培力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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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-擴大布建社區在地服務資源
(3/3) 專精化服務資源的布建與培力

111年起補助17縣市辦理，引導

社工人員看見家庭資源的不足，

挹注所需的居家硬體空間、照

顧、教育等經費，支持家庭發

揮功能

家庭處遇充權服務方案

111年起補助14縣市辦理，透過

尋親、媒合適當的親屬家庭，並

持續支持與培力親屬發揮親職功

能，讓安置兒少生活在近似原生

家庭、有安全感的生活環境中

親屬安置家庭媒合與支持服
務方案

111年起補助20縣市辦理，以看

見家長養育兒少的困難，引導家

長與兒少正向教養與互動經驗，

刺激學齡前幼兒的發展

6歲以下親職賦能服務方案

107年起至今補助11家，針對嚴

重、複雜的兒少保護個案，提供

驗傷診療、傷勢評估、身心復原

等服務，協助社工人員掌握實際

案情，並恢復受虐兒少身心功能

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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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進作為-促進實務工作者合作共識

共通性的工作觀念與視角

針對脆弱家庭與兒少

保護共通性的工作觀念

與家庭功能評估知能，

辦理教育訓練或研討活

動

增進良好的合作關係

1.透過轄內辦理共識營、

聯繫會議等活動，交流

工作上的重要議題與想

法

2.另可透過文康等非正

式交流活動，促進關係

累積合作實務經驗

1.建立工作者有協力需求

時，雙方溝通討論的工作

習慣

2.針對協力合作的案件，

定期交換服務資訊，並於

必要時辦理個案研討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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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今天比昨天好，明天比今天更好！



感謝聆聽

恭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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